
111.04.18製表

111.09.27修正

金門縣政府

「雇主與移工勞資爭議處理」標準作業流程(SOP)

權 責 單 位作 業 流 程處 理 時 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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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

工

行

政

科

 1.       : 3   日  

 2.～2.1  : 1   日  

 3.～4.   : 3   日  

 4.～5.   : 7   日  

 5.1～6.1 : 5   日  
 5.1～6.2 : 5   日  
 5.2～6.3 : 5   日  

 7.       : 1   日  

受理方式： 勞動部 1955 專線派案

總處理期限：30 日(含假日/日暦日)

1.受理勞動部 1955 專線派
案 (含掛文號)

2.移工是否需
安置？

2.1 聯繫安置單位
安置移工

3.承辦人調查及釐清爭議
事項及內容

4.是否須召開勞
資爭議協調會？

是 否

4.1.發文或電聯通
知移工、雇主及
仲介召開協調會

4.2.蒐集資料
或等待補件

是 否

5.爭議處理

5.1.以召開協調會方式處理 5.2 以電聯或申請勞資爭議
調解等方式處理

5.1.1.協
調成立

5.1.2.協調
不成立

6.1 開立協調會
會議紀錄並由當
事人簽名留存

6.2 再次召開協調會或勞 
雇雙方自行協調後無爭議
或移請勞動部裁處

6.3.勞雇雙方
無爭議或其
中一方撤案

7.案件登錄
系統結案


